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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门峡市人民政府
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三政复决字〔2023〕26号

申请人：张某。

被申请人：三门峡市公安局湖滨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朱俊军，局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湖（车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

242 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，于 2023 年 3 月 13 日向本机关申请

行政复议，本机关依法受理。

申请人称：一、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符合法律规

定，应予撤销。二、本案违法行为轻微，应当不予处罚，申请人

还手并非用于非法目的，也没有对他人及社会造成任何危害，主

观上也没有违法的故意或者过失，完全符合情节特别轻微的情

形。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对申请人予以“顶格”重处，显然违反了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十九条“情节特别轻微的，公

安机关应当减轻处罚或者不予处罚”的法律规定。同时，根据该

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，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，没有造成危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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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果的，应当不予行政处罚。三、该行政处罚不符合行政处罚的

合理性原则，也没有体现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。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规定，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

依据，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。

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。在本案中，被

申请人对申请人予以“顶格重处”根本没有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

的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，更没有体现教育与处罚相

结合的精神。另外，根据法律规定，行政处罚必须具有合法性及

合理性。申请人在此小区具有固定的住所，现实表现良好，没有

任何违法犯罪纪录。值得重点指出的是，申请人是 X 号楼小区

的网格员，按疫情防控及社区要求，临时管控区域内的社区、小

区实施封闭管理，全体居民要严格遵守疫情防控各项规定，除核

酸检测、就医等特殊需求外，一律足不出户。临时管控区域内的

居民要积极履行个人防疫责任，认真落实疫情防控各项政策，不

流动、不聚集，规范佩戴口罩。凡发现不服从管理、不听从劝阻，

参与群体聚集性活动以及聚众闹事的，将依法从严查处。本案中，

申请人正在负责本小区核酸检测维持秩序，而张某甲、闫某等并

非本小区的居民强行进入，申请人及时劝说，遭到二人辱骂及殴

打，小区居民及时报警。在处理过程中，申请人作为受害人反而

被公安机关因琐事予以行政处罚。申请人认为，被申请人对申请

人的行政处罚非但没有任何必要，反而严重打击了热心、自愿维

护服务疫情防控的广大市民的热情。公安机关应当在作出行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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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时考虑申请人特定的行为及特定的场合，应当对违反疫情防控

行为人从重处罚，确保法律实施的合理性及社会效果。

被申请人称：2022 年 10 月 20 日 9 时许，违法行为人闫某

在三门峡市湖滨区某商店门口，因琐事与申请人发生争执，闫某

儿子张某甲见状后上前对申请人进行推搡，后闫某打了申请人一

耳光，申请人随即还手打闫某一耳光，后双方被围观人员拉开。

经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，申请人人体所受损伤程度为

轻微伤。依据三门峡市某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，闫某所受伤情为

头外伤，后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

第一款对申请人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 5日，并处罚款 200元。具

体答复意见：1.针对申请人反映处罚过重的情况，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，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

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 5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，并处 200元以上

或者 500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的，处 5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元

以下罚款。本案中，根据申请人与闫某的供述与辩解、证人证言、

监控视频等证据表明，申请人对闫某有殴打行为，依据三门峡市

某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，闫某所受伤情为头外伤，因此对申请人

的行政处罚适用依据正确。2.针对申请人反映没有体现处罚与教

育相结合的情况，因申请人与闫某系矛盾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，

办案民警于 2022 年 11月 22日组织双方进行调解，双方因赔偿

事宜无法达成和解，并在治安调解征求意见书上签字表示不愿意

调解。因双方未能达成和解，公安机关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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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条规定对申请人进行处罚，体现了处罚

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。故，申请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综

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依据案件调查结果，对申请人作出行政拘留 5

日，并处罚款 200元的行政处罚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有效，

应当予以维持。

经查：2022 年 10 月 20 日 9 时许，申请人与闫某因琐事在

湖滨区某商店门口发生争执，闫某儿子张某甲见状后上前对申请

人进行推搡，后闫某打了申请人一耳光，申请人随即还手打了闫

某一耳光，后双方被围观人员拉开。2022 年 10 月 21 日上午 8

时 21 分，闫某报警，被申请人于同日将该案受理为行政案件，

委托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对申请人的伤情程度进行鉴定，

并通过调取现场视频、对当事人和现场相关证人进行询问等方式

进行调查。2022年 11月 21日，被申请人延长办案期限 30天。

办案过程中被申请人拟对申请人和闫某进行调解，2022年 11月

22 日，申请人和闫某均在治安调解征求意见书上签字不同意调

解。2022 年 12 月 27 日，三门峡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申请

人人体所受损伤程度鉴定意见为轻微伤。2022 年 12 月 31 日，

被申请人告知双方申请人的伤情鉴定结论，双方均表示无异议。

2023 年 2 月 3 日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行政处罚决定，对申请人

以殴打他人行政拘留 5日，并处罚款 200元。申请人对案涉行政

处罚决定不服，申请行政复议，请求撤销该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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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查明：2022 年 10 月 21 日，三门峡市某医院出具的出院

证（诊断证明）显示闫某出院诊断：1.头外伤；2.高血压病。

本机关认为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四十三

条第一款规定，殴打他人的，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五日

以上十日以下拘留，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；情节较轻

的，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。本案中，现场监控视

频对双方发生打架的过程有清晰的记录，结合当事人陈述、现场

证人证言及双方受伤情况等证据，能够证明申请人在双方发生冲

突过程中存在殴打他人的客观事实。被申请人根据上述事实与法

律规定作出的案涉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依据正确，裁量

适当。

综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三公湖（车）行罚决字〔2023〕242号

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在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人

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3年 4月 26日


